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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協協議議議備備備忘忘忘錄錄錄

警警警方方方與與與檢檢檢控控控科科科之之之間間間的的的溝溝溝通通通

法法法律律律指指指引引引

協議備忘錄

本備忘錄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四日由香港警務處處長與

香港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訂立，就香港警務處（「警方」）與律

政司刑事檢控科（「檢控科」）互向對方指示提供的服務類別，

說明雙方在服務水平方面所協定的指引。 

1. 警方與檢控科之間的溝通 

1.1 警方同意每宗案件的主管（案件主管）須在呈交檢控科的

錄事頁上註明其聯絡電話號碼（包括辦事處所提供的傳真

號碼、傳呼機及／或手提電話號碼及／或電郵地址）。在

適當的情況下，亦須提供其督導人員的聯絡電話號碼。 

1.2 檢控科同意負責提供法律指引的律師須在提供法律指引的

文件上註明其聯絡電話號碼。 

1.3 警方與檢控科各同意，若案件主管或負責案件的律師有所

更改，會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對方。 

1.4 檢控科同意在收到案件檔案時確認收妥；檢控科總務室亦

會在要求下通知案件主管獲指派處理該宗案件的律師的姓

名及聯絡電話號碼。 

2. 法律指引 

2.1 警方同意在向檢控科尋求法律指引時，按照警務處處長在

不時發出的通令中所指示的標準擬備檔案。向檢控科呈交

任何檔案時必須預留充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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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檢控科承諾向警方提供法律指引及交還檔案時亦預留充分

時間。若不可行時，檢控科確保盡早與警方聯絡。 

2.3 警方同意確保徵詢法律指引的檔案備存全部所需資料，以

便檢控科考慮各項尋求法律指引的問題。檢控科同意按照

其服務承諾中所訂明的標準，就警方所提出的法律問題向

警方提供書面指引。如需進一步資料或澄清任何事項，負

責案件的律師會向警方提供指引，而警方亦會盡力協助有

關律師。在可行的情況下，雙方須以書面聯絡。 

2.4 檢控科認同遇有特殊情況，警方可能急需尋求法律指引而

未能提交書面檔案。警方會就此類要求提供理由。如檢控

科接納其要求，負責提供法律指引的律師會與警方討論有

關問題，並提供按當時情況來說屬合理的法律指引。 

2.5 根據 2.3 段提供口頭法律指引，通常是在會議上提供。警方

同意在此等會議中提供所有已取得的文件。檢控科所提供

的法律指引，以及法律指引所根據的資料，均會備存書面

紀錄。 

2.6 檢控科只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透過電話提供法律指

引，但這並不包括警方與受指派的律師就後 較早前所提

供的初步法律指引作進一步的聯絡。 

2.7 檢控科同意警方或會有合理理由要求再度徵詢法律意見，

但任何此類要求均屬特殊要求，不可視為常規。此類要求

會按照所協定的程序處理。檢控科若接納再度提供法律意

見的要求，就會指派另一名律師重新審閱該案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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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再度提供法律意見的要求，會由總警司或以上職級的人員

向副刑事檢控專員提出。 

2.9 若再度提供的法律意見未能解決問題，則刑事及保安處處

長可向刑事檢控專員徵詢意見。 

2.10 所有檢控與否的決定由律政司全權負責，而案件的調查工

作則由警方全權負責。 

3. 罪案受害人 

3.1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一旦決定提出檢控，會按需要合作保障

罪案受害人的權利。 

3.2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各自或在適當情況下透過聯絡，確保在

整個法律過程中以同情及重視受害人尊嚴的態度對待受害

人。 

3.3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在檢控過程中，協助對方遵守《罪案受

害 約章》的原則。 

4. 法庭聆訊 

4.1 警方同意確保委派一名了解該宗案件的人員在審訊過程中

的所有階段（包括申請保釋、答辯當日、審前覆核、審訊

會議、審訊、上訴），向檢控人員提供檢控科預期會取得

的協助。在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盡量安排同一位人員提

供協助以保持連續性。在適當的情況下，檢控科會盡量依

循一貫的慣常做法指派控方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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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檢控科同意若認為不應繼續進行檢控，又或被告承認另一

較輕之控罪已可令該案獲得公平裁決，則在可行的情況下

盡量在作出決定前諮詢警方，但最終決定須由律政司作出。 

4.3 指派哪一位律師擔任控方律師，以及是否指派檢控科內部

律師或聘用非政府律師負責檢控工作，須由檢控科全權決

定。檢控科認同警方在一些罕有情況下會希望就此事項提

出意見，而檢控科會妥為考慮該等意見。 

5. 未獲採用的材料 

5.1 警方同意保存所有預期可能予以披露的材料，直至案件最

終審結為止。 

5.2 為能在披露資料時作周全的決定，警方將主要檔案呈交檢

控科尋求法律指引時，須按照既定程序同時另以獨立檔案

向檢控科提供所有未獲採用的材料的詳情，並在檔案中備

有詳細目錄。 

5.3 警方若為任何原因認為某些事宜不宜披露，則會在獨立檔

案中作出明確指示，並說明原因，以便檢控科作出周全的

決定。 

5.4 若案件並無任何未獲採用的材料或未獲採用的敏感材料，

警方應清楚記錄這點，並讓檢控科知悉。 

5.5 檢控科同意若認為應向辯方披露任何視為敏感的未獲採用

的材料，則在發放該材料前會先諮詢案件主管或如有需

要，諮詢其督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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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檢控科會將情報資料及警方在保密情況下提供的資料謹慎

保密。無論是否預期法庭會下令披露這類資料，檢控科亦

會採取同樣措施。 

6. 易受傷害證人、警方情報人員及線人的身分予以保密

6.1 若警方希望將任何與檢控程序有關連的人士的身分保密，

則會通知檢控科該名人士在警方行動中的角色，以及將其

身分保密的原因。警方會詳細記錄該名人士的所有活動，

並會通知檢控科若情況一旦發展至不能保證可將該名人士

的身分保密時警方將採取的立場。 

6.2 若檢控科同意有需要將該名人士的身分保密，就會採取適

當的步驟以確保達到此目的。若檢控科不同意，則會以書

面通知警方箇中原因。 

6.3 若不能將該名人士的身分保密，檢控科會就檢控程序上的

法律問題向警方提議最恰當的處理方法。 

7. 事先知會有關證人出庭作供事宜

7.1 警方同意，凡按法庭需要而被傳召出庭作證的非警方證人

及警方證人，警方會向檢控科提供該等證人的詳細聯絡資

料。 

7.2 檢控科同意若有證人未能出庭作證，會在審前覆核中通知

法庭，以便法庭及辯方事先考慮有關情況。 

7.3 檢控科同意若決定某名證人無需出庭作證，就會將有關決

定通知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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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要反罪惡行動、措施及警方政策

8.1 警方同意如有任何主要行動或措施，而該等行動或措施可

能導致將來有人被檢控或需要為參與其中的警方線人申請

豁免檢控，則警方在有需要及適當的情況下會將該等行動

或措施通知檢控科。 

8.2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將任何與對方有關及／或對對方有價值

及／或對方關注的新措施、政策及一般資料通知對方。 

9. 聯絡及不斷改進 

9.1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充分考慮對方的措施，以求工作更為完

善及提高效率。 

9.2 警方與檢控科會在適當及有助工作效率的情況下，共同實

踐政府推行雙語的政策。 

9.3 警方與檢控科會對使用資訊科技採取開明及創新的態度，

並會就這方面的措施進行詳細諮詢，以增進效率及加強溝

通。 

9.4 警方與檢控科同意在適當時候發出內部備忘錄，以確保有

效實施本備忘錄。雙方同意與對方合作時推行專業精神的

文化，並監察和處理任何可能引起關注的事宜。 

9.5 任何影 工作關係的問題，以及沒有列入本備忘錄的服

務，均會在聯絡會議上協商，亦可在有需要時透過雙方協

定的形式處理，並適當地加入本備忘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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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結 

10.1 雙方均同意實施本備忘錄可加強現有溝通渠道，促進有效

聯絡，有助刑事司法制度暢順運作。

簽署：

( 劉振星 ) ( 江樂士 )

刑事及保安處處長 刑事檢控專員

代表警務處處長 代表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日期：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四日


